
1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sme.miit.gov.cn/zwpd/tzgg/art/2021/art_eaf8e627013348fda61165632d6bcb40.html ） 

 

附錄 

 

关于公开征求《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适应国民经济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需要，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

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研究修订工作，已形成修订征求

意见稿，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 2021 年 5 月 23 日前以书面（个人需署名，单位需加盖公章，并

留联系方式）或电子邮件形式进行反馈。 

 

传真：010-66017331 

邮箱：mushuhui@miit.gov.cn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 13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 

邮编：100804 

 

附件：1.《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 

2. 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情况的说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 

2021 年 4 月 23 日 

 
 
 
 
 
 
 
 
 
 
 
 
 

https://sme.miit.gov.cn/zwpd/tzgg/art/2021/art_eaf8e627013348fda61165632d6bcb40.html
https://sme.miit.gov.cn/api-gateway/jpaas-web-server/front/document/file-download?fileUrl=/cms_files/filemanager/1242059809/attach/20214/a71febcf17254660a93a1670de4a5d67.wps&fileName=%E3%80%8A%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5%88%92%E5%9E%8B%E6%A0%87%E5%87%86%E8%A7%84%E5%AE%9A%EF%BC%88%E4%BF%AE%E8%AE%A2%E5%BE%81%E6%B1%82%E6%84%8F%E8%A7%81%E7%A8%BF%EF%BC%89%E3%80%8B.wps
https://sme.miit.gov.cn/api-gateway/jpaas-web-server/front/document/file-download?fileUrl=/cms_files/filemanager/1242059809/attach/20214/5d91067668d5409298ce48e7946d1768.wps&fileName=%E5%85%B3%E4%BA%8E%E3%80%8A%E4%B8%AD%E5%B0%8F%E4%BC%81%E4%B8%9A%E5%88%92%E5%9E%8B%E6%A0%87%E5%87%86%E8%A7%84%E5%AE%9A%E3%80%8B%E4%BF%AE%E8%AE%A2%E6%83%85%E5%86%B5%E7%9A%84%E8%AF%B4%E6%98%8E.w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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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

入、资产总额等指标以及企业控股等情况，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以下行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

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

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四、各行业中小企业划型定量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 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0 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2 亿元以下的为中

型企业。 
（二）工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0 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 亿元以

下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0 亿元以下的为中型企业。 
（三）建筑业，组织管理服务。营业收入 8 亿元以下且资产总额 10 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800 万元以下且资产总额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营业收入 8000
万元以下且资产总额 1 亿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8 亿元以下且资产总额 10 亿元以下

的为中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0 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5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
亿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0 亿元以下的为中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从业人员 5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下的为中型企业。 
（六）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4 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且营

业收入 4000 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4 亿元以下的为中型企

业。 
（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5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10 亿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1 亿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10 亿

元以下的为中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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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10 亿元以下且资产总额 50 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

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营业收入 1 亿元

以下且资产总额 5 亿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 亿元以下且资产总额 50 亿元以下的为

中型企业。 
（九）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不含组织管理服务），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且营业收入 5 亿元以下

的为中型企业。 
五、企业规模类型划分以企业有关指标上年度数据为定量依据。 
没有上年度完整数据的企业规模类型划分，从业人员、资产总额以划型时的数据为定量

依据，营业收入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营业收入（年）=企业实际存续期间营业收入/企业实际存续月数*12。 
六、不符合中小企业划型定量标准的企业即为大型企业。国家统计部门据此制定大中小

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 
七、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企业的分支机构除外。 
符合中小企业划型定量标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大型企业： 
（一）单个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全资子公司直接控股超过 50%的企业； 
（二）两个以上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全资子公司直接控股超过 50%的企业； 
（三）与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全资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企业。 
八、企业规模类型采用自我声明的方式，企业对自我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在监督检查、投诉处理中对中小企业规模类型有争议的，有关部门可以向有争议的企业

登记所在地同级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部门书面提请认定。 
九、本规定由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部门、国家统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每 5 年定期评估，根据评估情况适时修订。 
十、本规定由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部门、国家统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负责解释。各部门各地区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十一、个体工商户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十二、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 2011 年颁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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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情况的说明 

 
一、修订背景 
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以下简称《划型标准》）是经

国务院同意，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于 2011 年 6 月

发布的。《划型标准》作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实施和国民经济统计分类的基础依据，发布

十年来，得到了较好地执行，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促进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政

策提供了基础数据和决策参考。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执行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一是部分中小企业规模过大。因采用从业人员、营业收入或资产总额双指标并集划型，

导致少数从业人员少而营业收入高或资产规模大的企业划入中小企业。二是行业分类复杂繁琐，

且未覆盖“教育”门类和“卫生”大类。三是定性标准缺位。四是部分行业划型指标不适合行业大

多数企业经营特征。五是定量标准需随劳动生产率提高等进行调整。 
二、修订的原则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划型标准》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法和路径。 
二是综合现实发展需要和历史衔接。《划型标准》修订既要适应国民经济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需要，又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三是注重与国际一般标准的可比性。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确定各行业划型指标及标准，

为中小企业发展国际比较提供参照。 
四是注重简单易行，便于操作。从实际出发，注重易于理解、识别和执行。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行业分类的修订 
一是部分行业分类保持不变。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房地

产开发经营业等（涉及企业数量约占 60%）。 
二是以门类为基础调整简并行业分类。如将住宿业、餐饮业合并，按“住宿和餐饮业”门类统一

划型；将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合并，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门
类统一划型；将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合并，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门类与工业

统一划型。 
三是增加《划型标准》尚未覆盖的行业，如“教育”门类和“卫生”大类。 
四是行业性质或特征相近的行业归并划型。将房地产业（房地产开发经营除外），租赁与商务

服务业（组织管理服务除外），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新增的教育、卫生等八个行业

门类归并统一划型。 
五是将不属于中小企业扶持重点领域的“组织管理服务”（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门类，主要

包括“企业总部管理”“投资与资产管理”“资源与产权交易服务”等资产密集型行业小类）

采用建筑业指标划型，降低其小微企业占比。 
本次修订后，行业分类由原来的 16 类减少为 9 类，覆盖《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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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除金融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三个门类之外的所有行业企业。 
（二）关于划型指标的修订 
各行业划型指标基本沿用现行《划型标准》，主要是采用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双指标划型，仅

有农业采用营业收入、建筑业和组织管理服务采用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划型。 
（三）关于双指标并集转交集的调整 
本次修订借鉴欧盟双指标交集模式，即双指标同时低于微型、小型、中型企业的阈值标准，才

能划入相应规模类型，强调“小企业要有小企业的样子”。这样可有效解决从业人员少、营业收

入高或资产总额大的企业划入中小企业的问题，更为客观地反映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并可降

低从业人员统计口径对企业规模变化的影响。 
（四）关于定量指标阈值的调整 
1.关于从业人员指标阈值。鉴于现行《划型标准》从业人员指标标准基本具有国际可比性且符

合国情。微型企业的人员标准基本与其他国家接近；中型和小型企业标准与其他国家有所差异，

但基本适应我国人口众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基本国情。因此，本次修订中从业人员指标

阈值主要沿用现行《划型标准》，仅对仓储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物业管理

业等少数涉及行业分类调整的从业人员指标进行调整。 
2.关于财务指标阈值。参考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本次修订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影响：一

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二是双指标划型区间并集转交集的影响；三是定量指标阈值调整与

部分行业现有统计规模（或限额）口径衔接；四是各行业规模类型比例相对稳定。 
修订后，各行业各类型企业比例与《划型标准》制定时的大中小微企业类型分布比例相对稳定，

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分布维持相对合理比例。所有行业的规模（限额）以上企业中将不再

含有微型企业，微型企业均为规模（限额）以下企业。 
（五）增加定性标准 
为解决实践中大型企业所属子公司因符合中小企业划型定量标准，挤占中小企业有限的政策资

源或悬空大型企业法律责任义务问题，借鉴欧美日等设置中小企业独立经营方面定性标准的经

验，增加“定性”标准，即规定“符合中小企业划型定量标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大

型企业：单个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全资子公司直接控股超过 50%的企业；两个以上大型企业或

大型企业全资子公司直接控股超过 50%的企业；与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全资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的企业。”将大型企业所属或直接控制企业排除在中小企业之外。 
（六）增加有关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我声明及认定内容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和《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实践做法，《划型标准》修订中明确“中小企业规模类型

采用自我声明的方式，企业对自我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同时，明确“在监督检查、投诉处

理中对中小企业规模类型有争议的，有关部门可以向有争议的企业登记所在地同级负责中小企

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部门书面提请认定”。 
（七）建立《划型标准》定期评估制度 
借鉴国际经验，设立我国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定期评估制度：“由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综合

管理部门、国家统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每 5 年定期评估，根据评估情

况适时修订。” 


